

個人資料保護長及相關人員職掌職能條件及訓練辦法草案總說明
    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（以下簡稱本法）業於一百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公布，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。本法第十八條第五項明定，公務機關之個人資料保護長（以下簡稱個資長）及相關人員之職掌、職能條件、訓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為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，設置個資長，負責統籌推動及督導考核本機關、所屬或所監督公務機關個人資料保護事務職責，並配置適當人力及指定專人執行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事務，經考量我國公務機關實務現況，訂定「個人資料保護長及相關人員職掌職能條件及訓練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
一、本辦法訂定之依據。（草案第一條）
二、個資長之職掌。（草案第二條）
三、個資長之資格及職能條件。（草案第三條）
四、個資長所屬適當人力之職掌。（草案第四條）
五、公務機關指定專人之職掌。（草案第五條）
六、相關人員之職能訓練。（草案第六條）
七、本辦法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七條）

